
玉溪市红塔区自然资源局关于《玉溪市红塔区

国土空间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
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玉溪市红塔区国土空间管理办法（试行）》。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

听证会于2023年7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18∶00在玉溪市红塔区自然资源局五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韩棋主持，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董正辉等5名听证人到会。其他参会人员的到会情况为：听证代表应到会33名，实到会33名；听证监察人2名，听证记录人2名。
各个方面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建议结合自然资源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最新下发的文件修改完善，以免造成政策冲突；

2、建议在《办法》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各相关部门职能职责；

3、《办法》文本中部分文字表达不规范，建议认真核对条文内容，进一步规范表达。
四、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会后，区自然资源局会采纳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69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加强村庄规划审批入库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等最新文件，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2、针对代表提出的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各个部门职能职责的问题，会进一步细化研究，参照上位法律法规，文件，明确农业农村、住建、乡（街道）等部门关于宅基地管理、民房建设及管理等职能职责；
3、针对代表提出的规划文本中文字表达不规范问题，将认真组织校核和修改完善，规范表达。
五、听证会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区自然资源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区自然资源局将进一步研究和论证，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玉溪市红塔区国土空间管理办法（试行）》。
玉溪市红塔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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